
98-06-61-16C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保險金申請及調查書

保單號碼 局名 經辦局電腦局號

保

戶

通

知

申請項目
□死亡□失能□醫療 儲匯壽險專用章

姓 名被
保
險
人
資
料

保

險

事

故

說

明

事故時職業及工作內容

投保其他保險公司資料

發 生 時 間

原因及詳細經過

報案警察局名稱

曾就診醫院、診所

年 月 日 時 事 故 地 點

就 診 日 期 報 案 日 期

診斷傷病名稱

受託人、監護人/輔助人
或 法定代理人簽名

理 賠 受 益 人
簽 名 地址

(行動)電話

說

明

一、受益人未滿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簽及簽名；7歲(含)以上未滿18足歲/受輔助宣告者，
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輔助人簽名。

二、「理賠受益人」未指定時：(1)死亡件由被保險人遺產繼承人簽名(2)失能件由被保險人簽名。
三、90年3月1日以前成立之主契約，其失能保險金受益人為理賠受益人；90年3月1日(含)以後成立之主契約及傷
害險附約之失能保險金受益人限指定被保險人本人。另醫療保險金、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及骨折慰問保險金之受
益人均為被保險人本人。

調

查

意

見

調查員

（姓名及員工編號）
（原招攬員不得當調查員）

說

明

3614  3615

壽

險

處

審

核

保單號碼 處理情形 事故原因代號 領款人代號

事故日期

1 退件

2 解約

3 逕退準備金九成

4 理賠

5 意外死亡或失能 

6 逕退全額準備金

7 受益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

8 非因告知不實解約

9 意外住院

A 拒賠

3,000束(2×30份)112.03 210×297mm(50g/㎡非碳紙)保存年限：契約消滅翌年年初起算6年(弘明)

印

證

壽 險 處
核保理賠科

經辦

主管

一、經辦局受理後應依規定輸入「3614申請理賠」交易代號並於本單印證欄印證。
二、本單式應填一式二份送經辦局受理後：第一聯連同理賠案件逕寄壽險處核保理賠科核辦，第二聯隨當日收付

日報表底份存查。

營業管理科章

身 分 證 號 碼

※配合簡易人壽保險法修正，殘廢用詞調整為失能，保戶權益不受用詞調整影響。

未符合理賠金轉帳申請條件，請勿填寫本欄
理賠金額臨櫃領取，惟若符合下列條件，得檢附受益
人郵政存簿儲金帳戶之封面影本，申請轉存郵政存簿
儲金帳戶：
(1) 理賠受益人限1 人。
(2) 限死亡理賠案件，被保險人身故日距契約成立日或
復效日2年以上。

(3) 限未附加附約之壽險主約。
(4) 轉存帳戶非特殊專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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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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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戶

立

帳

人

郵

政

存

簿

戶 名

身分證號碼

局 號

帳 號

第一聯：寄壽險處

1 理賠受益人姓名
2 被保險人姓名
3 被保險人之遺產繼承人
4 受益人之遺產繼承人
5 要保人姓名
6 要保人之遺產繼承人
7 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8 要保人之法定繼承人

經辦局主管
請確認背面應備文件是否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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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保理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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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一、經辦局受理後應依規定輸入「3614申請理賠」交易代號並於本單印證欄印證。
二、本單式應填一式二份送經辦局受理後：第一聯連同理賠案件逕寄壽險處核保理賠科核辦，第二聯隨當日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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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管理科章

身 分 證 號 碼

※配合簡易人壽保險法修正，殘廢用詞調整為失能，保戶權益不受用詞調整影響。

未符合理賠金轉帳申請條件，請勿填寫本欄
理賠金額臨櫃領取，惟若符合下列條件，得檢附受益
人郵政存簿儲金帳戶之封面影本，申請轉存郵政存簿
儲金帳戶：
(1) 理賠受益人限1 人。
(2) 限死亡理賠案件，被保險人身故日距契約成立日或
復效日2年以上。

(3) 限未附加附約之壽險主約。
(4) 轉存帳戶非特殊專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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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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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聯：留局存查

1 理賠受益人姓名
2 被保險人姓名
3 被保險人之遺產繼承人
4 受益人之遺產繼承人
5 要保人姓名
6 要保人之遺產繼承人
7 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8 要保人之法定繼承人

經辦局主管
請確認背面應備文件是否齊備



請填寫「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保險金申請及調查書」，依申請項目為死亡給付、失能給付或住院醫療費用，參照下

方說明檢附應備文件

(1) 保險單(如保險單遺失則免)

(2) 郵政壽險聲明事項及個資告知義務書(申請理賠業務專用)

(3) 理賠受益人身分證明文件

(4) 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5) 被保險人除籍戶籍謄本

(6) 病歷資料調閱授權(同意)書、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提供資料申請書(契約成立或恢復契約效力後未

滿2年被保險人因疾病死亡)

(7)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現場圖(保險事故如係因車禍造成者)

(8) 郵政存簿儲金存摺封面影本(如申請理賠金轉帳給付)

(9) 理賠受益人如為繼承人時，請檢附郵政簡易壽險繼承聲明暨同意書、可確認為全體合法繼承人之

全戶戶籍謄本及身分證明文件

(10) 要保書副本(92年12月25日以前成立契約)

(1) 保險單(如保險單遺失則免)

(2) 郵政壽險聲明事項及個資告知義務書(申請理賠業務專用)

(3) 郵政壽險申請理賠之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非身故件須填寫)

(4) 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90年3月1日(不含)以前成立之契約，則為理賠受益人身分證明文件)

(5) 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須註明失能程度)

(6) 病歷資料調閱授權(同意)書、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提供資料申請書(契約成立或恢復契約效力後未

滿2年，被保險人因疾病失能)

(7) 被保險人倘受有監護宣告者，須由監護人檢具法院民事裁定、法院民事裁定確認證明書及監護人

身分證明文件

(8) 要保書副本(92年12月25日以前成立契約)

(1) 保險單

(2) 郵政壽險聲明事項及個資告知義務書(申請理賠業務專用)

(3) 郵政壽險申請理賠之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非身故件須填寫)

(4) 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5) 醫療診斷證明書 (須記載入院及出院日期)

(6) 病歷資料調閱授權(同意)書、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提供資料申請書

(7) 如申請加護病房、燒燙傷病房保險金者，須列明進、出加護病房、燒燙傷病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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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如委託他人代辦時，受託人應檢附郵政簡易壽險業務委託書(授權書)並出示委託人及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經本公司受
理郵局查證委託屬實後辦理。

(2) 其他未說明事項，悉按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理賠申請單據可洽各地郵局索取或於本公司網站下載
〔https://www.post.gov.tw〕，除上列各項應備文件外，針對個案所需之其他證明文件時，本公司另行通知。


